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 

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核查意见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

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

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31 号）等相关

规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或“中信建投证

券”）受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

委托，担任本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

及国家电投集团广西长洲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64.93%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即期回报摊薄的影

响进行了认真、审慎、客观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当期每股收益摊薄的影响 

根据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报告、2023 年度审计报告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备考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基本每股收益情

况如下： 

项目 

2024 年 1-10 月 2023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备考） 
变化率 交易前 

交易后 

（备考） 
变化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7 0.25 285.99% 0.07 -0.06 -185.03% 

本次交易完成后，2023 年，上市公司的基本每股收益将由 0.07 元/股下降至

-0.06 元/股，降幅为-185.03%，主要原因为标的资产五凌电力受流域水流来水量

不足影响，2023 年全年亏损；2024 年 1-10 月，上市公司的基本每股收益将由

0.07 元/股增厚至 0.25 元/股，总体来看，本次交易有利于保护公司公众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上市公司对防范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提高未来回报能力采取的措



 

 

施 

根据《备考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2024 年 1-10 月上市公司的基本每

股收益将由 0.07 元/股增至 0.25 元/股，本次交易预计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即期回

报被摊薄的情况，但并不能完全排除其未来盈利能力不及预期的可能。为维护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对股东的回报能力，上市公司拟采取以下填补措施： 

（一）加快完成对标的资产的整合，提高整体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加快对标的资产的整合，在业务、人员、财务

管理等各方面进行规范，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健全内部控制体系；

将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增主营业务纳入上市公司统一战略发展规划中，通过整合资

源提升上市公司的综合实力，实现企业预期效益。 

（二）严格执行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上市公司始终严格执行《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2023 年修订）》等规定，并遵循《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政策。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合理规划对广大

股东的利润分配以及现金分红，切实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 

三、相关主体对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 

（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

措施的承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1、任何情形下，本公司不会滥用实际控制人地位，不会越权干预上市公

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2、督促上市公司切实履行填补回报措施。 

3、本承诺出具日后至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本次承诺不能

满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该等规定时，本公司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4、本公司承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公司对此

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公司违反该等承诺并给上市公司或者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愿意依法承担对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作

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

本公司同意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

有关规定、规则，对本公司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将由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为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对方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

司为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国

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承诺： 

“1、任何情形下，本公司不会滥用控股股东/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地位，不

会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2、督促上市公司切实履行填补回报措施。 

3、本承诺出具日后至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本次承诺不能

满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该等规定时，本公司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4、本公司承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公司对此

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公司违反该等承诺并给上市公司或者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愿意依法承担对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作

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

本公司同意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

有关规定、规则，对本公司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二）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

措施的承诺 

上市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自觉接受公司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公司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若公司后续推出公司股权激励措施，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

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本人承诺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7、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者其股东造成损

失的，将依法承担补偿责任。 

8、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作出

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

监会或上交所规定时，本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

承诺。 

9、本承诺至以下情形时终止（以较早为准）： 

（1）本人不再作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公司股票终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3）本次交易终止。”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摊薄上市公司的当期每股

收益。上市公司拟定的填补回报的措施切实可行，相关承诺主体已出具填补措施

的相关承诺，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



 

 

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财务顾问协办人签名：                                          

           贺承达    尹一凡 

 

财务顾问主办人签名：                                          

           黄 多     崔登辉 

 

                                                              

           汪家富    邓 松 

 

并购业务部门负责人签名：                   

                  张钟伟 

 

内核负责人签名：                  

          张耀坤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刘乃生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